运 输 合 同

甲    方：                         乙    方：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共同订立并承诺遵守本协议条款。
第一条 运输货物
甲方委托乙方承运的货物以具体运输委托单所载明细为准。
第二条 运输路线
运输起讫点为：从          至          。
第三条 运输费用
运输费用按实际签发运输单记载价格结算，实行一单一结。
合同履行期间如运费市场价格发生显著变化，双方可根据市场行情协商调整。
甲方应于每月30日前向乙方结付当月运费。
第四条 货物交接与验收
乙方将货物运抵指定目的地后，应由甲方指定收货人进行验收，验收无误后在运输单上签字确认。
乙方应向甲方交付货物验收凭证，甲方凭该凭证与乙方办理运费结算。
第五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运费。
有权就乙方在安全、文明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对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有义务配合乙方共同处理。
第六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乙方驾驶员在运输过程中应服从甲方的合理管理安排。
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符合货物运输需要的车辆。
应自行办理车辆相关保险并承担保险费用。
第七条 违约责任
因甲方运输需求不足或其它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
乙方未按约定时间将货物送达目的地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甲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运费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申请调解或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约定
本协议履行中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权利义务。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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